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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

北京好苑建国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吴建董事长主持

会议

。

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９

名

，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６８．１９６９９１％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选举方建一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孙伟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李汝革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丁世龙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ｌａｕｓ Ｒｉｃｋｅｎ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 Ｒａｎｋｉｎ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张萌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吴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樊大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任永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赵军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骆小元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卢建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盛杰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萧伟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曾湘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于长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裴长洪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二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选举李连刚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田英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郭建荣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程晨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刘国林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９０

，

１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高培勇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选举戚聿东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赞成

：

３

，

４０３

，

３８９

，

９４５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反对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０６％

弃权

：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二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程序等事项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均

为合法有效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到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０

—

３４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北

京好苑建国酒店二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和

特快专递方式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人

，

实到董事

１６

人

，

李汝革副董事长委托

丁世龙董事行使表决权

，

张萌董事委托赵军学董事行使表决权

。

有效表决票

１８

票

。

６

名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

到会董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会议由吴建董事长主持

，

经

与会董事审议

，

会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

一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吴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方建一先生

、

李汝革先

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

第六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

战略委员会

：

吴建

（

主任委员

）、

方建一

、

李汝革

、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 Ｒａｎｋｉｎ

、

张

萌

、

樊大志

、

盛杰民

、

裴长洪

、

萧伟强

。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

裴长洪

（

主任委员

）、

丁世龙

、

任永光

、

盛杰民

、

萧伟

强

。

提名委员会

：

盛杰民

（

主任委员

）、

吴建

、

方建一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ｌａｕｓ Ｒｉｃｋｅｎ

、

骆

小元

、

卢建平

、

曾湘泉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卢建平

（

主任委员

）、

孙伟伟

、

丁世龙

、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

Ｒａｎｋｉｎ

、

樊大志

、

骆小元

、

曾湘泉

、

于长春

。

风险管理委员会

：

骆小元

（

主任委员

）、

李汝革

、

张萌

、

任永光

、

赵军学

、

曾湘

泉

、

于长春

。

审计委员会

：

萧伟强

（

主任委员

）、

孙伟伟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ｌａｕｓ Ｒｉｃｋｅｎ

、

赵军学

、

裴长洪

、

卢建平

、

于长春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

聘任樊大志先生为行长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樊大志

，

男

，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东北财经大学

教师

；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

北京市境外融投资管理中

心党组成员

、

副主任

；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

、

董事

、

副总

经理

；

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

董事

、

总经理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监事长

；

华夏银行董事

、

党委副书记

、

副行长

，

常务副行长

。

现任华夏银行董

事

、

行长

、

党委副书记

。

五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聘任赵军学先生为董事会

秘书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赵军学

（

曾用名赵京学

），

男

，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曾

任中国包装总公司南方公司总经理助理

，

粤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总

经理

，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党组书记

、

行长

。

现任华夏银行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六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聘任副行长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

聘任任永光先

生

、

王耀庭先生

、

李翔先生

、

黄金老先生为副行长

，

宋继清先生为财务负责人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任永光

，

男

，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生

，

大学本科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北

京市分行外资管理处副处长

，

外资管理处处长

，

外汇管理处处长

，

办公室主任

，

计划资金处处长

；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

，

副主任

、

党

委委员

；

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筹备组成员

；

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副局长

、

党委委员

。

现任华夏银行董事

、

副行长

、

党委副书记

。

王耀庭

，

男

，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

，

博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

教育司教材处副处长

，

华夏银行信托租赁部副主任

（

主持工作

）、

证券部主任兼

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

行长助理

、

行长助理兼营业部总经理

、

总行不良贷款清收

小组成员

、

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

华夏银行杭州分行党组副书记

、

副行长

，

华夏

银行杭州分行党组

（

党委

）

书记

、

行长

，

华夏银行行长助理

（

兼国际化改造办公

室主任

）。

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

党委委员

。

李翔

，

男

，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江苏省政府办

公厅副处级秘书

，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主任

，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党组成

员

、

副行长

，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党组

（

党委

）

书记

、

行长

，

华夏银行行长助理

（

兼

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

现任华夏银行副行长

、

党委委员

。

黄金老

，

男

，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

，

博士研究生

，

助理研究员

。

曾任中国银行国际

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

主任

，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助理

（

挂职

），

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营销总监

、

办公室副主任

、

公司金融总部客户关

系总监

。

宋继清

，

财务负责人

，

男

，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出生

，

博士研究生

，

经济师

。

曾任北京

市财政局助理调研员

，

门头沟区地税局党组成员

、

副局长

，

门头沟区财政局党

组书记

、

局长

，

门头沟区地税局党组书记

、

局长

，

门头沟区区长助理

，

门头沟区

政府党组成员

、

副区长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财务部副主任

，

办公厅

副主任

、

主任

，

信息研究部主任

，

华夏银行副首席财务官

。

现任华夏银行财务负

责人

、

首席财务官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

特此公告

。

附件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

见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

》

和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

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聘任樊大志先生为行长

，

聘任赵军学先

生为董事会秘书

，

聘任任永光先生

、

王耀庭先生

、

李翔先生

、

黄金老先生为副行

长

，

聘任宋继清先生为财务负责人

，

在查阅有关规定

，

参加会议并听取了董事

会对候选人情况介绍后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会议审议了

《

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

关于聘任副行长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

上述议案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和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我

们同意聘任樊大志先生为行长

，

聘任赵军学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

聘任任永光先

生

、

王耀庭先生

、

李翔先生

、

黄金老先生为副行长

，

聘任宋继清先生为财务负责

人

。

骆小元 盛杰民 卢建平 裴长洪

萧伟强 曾湘泉 于长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０

—

３５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工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组织召开了华夏银行

２０１０

年职工代表

大会

。

经过严格的民主选举程序

，

成燕红

、

李国鹏

、

李琦和张国伟当选为华夏银

行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成燕红

，

女

，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出生

，

大学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北京市财政局综

合处副处长

、

债务处副处长

、

处长

、

党组成员

、

副局长

，

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

、

总经理

，

北京市委金融工委副书记

、

书记

，

北京市政府金融办主任

。

现任华夏银行监事会主席

、

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李国鹏

，

男

，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

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

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

中国人民银行山

东省分行调研信息处处长

，

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

泰安分局局长

、

党组书记

，

华夏银行济南分行党组书记

、

行长

，

华夏银行行长助

理

，

华夏银行党组成员

、

副行长兼总行营业部党组书记

、

总经理

，

华夏银行副行

长

、

党委委员

。

现任华夏银行职工代表监事

、

工会主席

、

党委委员

。

李琦

，

男

，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出生

，

大学本科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山东大学法律系教

师

，

中农信山东公司副总经理

，

山东省英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

华夏银行济南

分行稽核法规处处长

，

华夏银行纪委委员

、

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兼资产保全部总

经理

，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党委书记

、

行长

。

现任华夏银行职工代表监事

、

稽核部

总经理

。

张国伟

，

男

，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出生

，

大学学历

，

高级政工师

。

曾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

投资公司北海代表处驻京办事处负责人

，

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北海代

表处资金信贷处副处长兼北京办事处主任

，

华夏银行北京管理部东四支行副

行长

（

主持工作

），

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办公室主任兼保卫处处长

，

华夏银行大

连支行党组成员

、

纪检组长

，

华夏银行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

总经

理

。

现任华夏银行职工代表监事

、

合规部总经理

。

特此公告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０

—

３６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午

在北京好苑建国酒店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１１

人

，

实到监事

６

人

。

程晨监事因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

，

委托田英监事行使表决权

；

刘国林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

委托成燕红监事会主席行使表决权

；

戚聿东外部监事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

，

委

托高培勇外部监事行使表决权

；

李琦

、

张国伟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

委托

郭建荣监事行使表决权

。

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

。

到会监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及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经与会监

事审议

，

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选举成燕红女士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二

、

会议决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名单如下

：

（

一

）

监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

高培勇

、

成燕红

、

程晨

、

刘国林

、

张国伟

；

高培

勇为主任委员

。

（

二

）

监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

戚聿东

、

李连刚

、

田英

、

郭建荣

、

李国鹏

、

李

琦

；

戚聿东为主任委员

。

特此公告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

２

点在郑州至尧山高速公路

（

简称郑尧高速

）

郑州南服务区会

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发出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

，

实

到

８

人

，

董事孟杰

、

独立董事张全林

、

王恩祥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分别书面

委托董事张杨和独立董事张国军

、

董家春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公司监事

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关健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公司

《

章程

》

规定

。

与会董事经审议

、

表决

，

一致通过以下决

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投资建设连霍高速公路洛阳至三门峡至灵宝段改扩

建工程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连霍高速公路洛阳至三门峡至灵宝段改扩建工程项目进行

投资建设

。

项目建设技术标准和规模为双向四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高速

公路

１９５．０８

公里

，

估算金额

１２５．８７

亿元

，

项目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拟主要通过公

司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

。

本项目采用开放施工

，

车辆不分流的道路保通

方案

。

建设工期为

３６

个月

，

具体开工时间将根据有关审批和准备工作进展情

况确定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组织

实施本项工程全部事项

，

包括根据有关方面意见调整工程内容

，

以及签署与

项目有关的文件

、

合同等事宜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连霍高速公路洛阳至三门峡至灵宝段改扩建工程项目

（

以下简称

“

洛三

灵改扩建项目

”

或

“

该项目

”）

起于宁洛高速公路与连霍高速公路相交处

———

任村枢纽互通式立交西侧

，

与连霍高速公路郑州至洛阳段改建工程终点相

接

，

向西经新安县城北

、

义马市北

、

渑池县城北

、

三门峡市南

、

陕县城北

、

灵宝

北

，

在豫陕省界处与连霍高速公路陕西省潼关至西安段起点相接

。

根据河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本项目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

，

资本金所得税后的财务内部收益率

（

ＦＩＲＲ

）

为

１１．９３％

。

连霍高速公路横贯河南省中部

，

自东向西贯穿商丘

、

开封

、

郑州

、

洛阳

、

三

门峡五市

，

是国家规划的

“

７９１８

”

高速公路网重要骨架

，

也是河南省高速公路

网的主骨架

。

连霍高速公路为河南省境内交通最为繁忙的路段之一

。

本项目

的实施有利于拓展公司主营业务

，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

该项目建设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

须经有权部门批准方可实

施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时在郑尧高速公路郑州南服务区会议

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本次董事会通过的上述第一项

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时

会议方式和地点

：

现场会议方式

，

会议地点为郑尧高速公路郑州南服务

区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投资建设连霍高速公路洛阳至三门峡至灵宝段改扩建工项目的议

案的议案

三

、

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委托代

理人

（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

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

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２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

，

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

、

信函以发出地邮戳为准

。

４

、

出席会议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５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五

、

其它事项

联系地址

：

郑州市中原路

９３

号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

：

杨亚子

、

高洪鑫

联系电话

：（

０３７１

）

６７７１７６９５

联系传真

：（

０３７１

）

６７７１７６６９

邮政编码

：

４５００５２

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六

、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指法人股东

）

／

本人

（

指个人股东

）

出席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单

位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如无指示

，

则委托代理人可自行决定

对相关议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或弃权票

。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投资建设连霍高速公路洛阳至三门峡至灵宝段

改扩建工项目的议案

注

：

请对审议事项根据股东本人意见选择赞成

、

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

内划上

“

√

”。

多选的

，

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授权有效期

：

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委托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授权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１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２

、

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特此公告

。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600583

证券简称： 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 临

2010-016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公司

债券

２０１０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

年度”）的利息。 根据《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７

年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７

海工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１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２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１０

年

６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５．７７％

，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９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每年的

１１

月

９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１１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０７

年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

０７

海工债”的票面利率为

５．７７％

。 每手“

０７

海工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７．７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６．１６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７

海工债”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

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

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守为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丹江路

１０７８

号

联系人：刘连举

电话：

０２２－６６９０８０３３

传真：

０２２－６６９０８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４５１

２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王迺晶、杨旋旋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股票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０

—

６０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

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８５

，

１９３

，

７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３２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２６．３６％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冬雷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

况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８５

，

１９３

，

７７５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德豪润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８５

，

１９３

，

７７５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０

—

６１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太平洋证券”）签订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

保荐协议》（以下简称“保荐协议”），聘请其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

机构。

根据保荐协议，太平洋证券对公司的保荐期间为保荐协议签署生效之日

起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 太平洋证券指派水向东先生、李中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保荐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６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的方案已实施完

成，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将根

据保荐协议的约定履行公司上市后的持续督导义务。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９

号华远企业号

Ｄ

座

保荐代表人 水向东 李中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６２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６１６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５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１４９５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８

，

５００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本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黄斌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１４６１９５９

传 真：

０１０－６１４６２８０５

２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樊海东、唐亮

联系人：陈石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６８２５５７

传 真：

０１０－８４６８２９３６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黄斌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９

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大唐国际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发电”）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大

唐集团公司 （“大唐集团”）《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大唐国际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为支持大唐发电业务发展，整合相关优质资产，避免同业竞争，大唐集

团此前已作出有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并在大唐发电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的招

股说明书等相关的信息披露公告或文件中进行了相关披露。

大唐集团将继续遵循之前已作出的承诺， 为进一步避免与大唐发电的

同业竞争，大唐集团进一步承诺：

１

、大唐集团确定大唐发电作为大唐集团火电业务最终的整合平台；

２

、 对于大唐集团非上市公司的火电资产， 大唐集团承诺用

５－８

年的时

间，在将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大唐发电；

３

、对于大唐集团位于河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大唐集团承诺用

５

年左右

的时间，将该等资产在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大唐发电；

４

、大唐集团将继续履行之前已作出的支持下属上市公司发展的各项承诺。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


